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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課：恩典夠用 

(哥林多後書十二 1-10) 

查經前討論 

杏林子，原名劉俠，台灣著名作家，曾當選台灣十大傑出女青年、高雄市榮譽市民、台北市

榮譽市民，其作品獲獎無數。2001年，杏林子更被委任為中華民國總統府國策顧問。 

杏林子 12歲時罹患罕見的類風濕性關節炎，發病時手腳腫痛，只剩手指可以活動，自此身

心飽受病痛煎熬，對生命抱消極態度。由於病患，杏林子被逼輟學，其最高學歷僅達小學畢業。

杏林子 16歲時相信了耶穌基督，在信仰中體驗到生命的價值和尊貴，信仰漸漸轉化了她，使她

對生命積極樂觀，成為一位傳奇的生命鬥士。 

杏林子在她所寫的《感謝玫瑰有刺》中表白，她對於學歷不如人，曾非常自卑，對於學業有

成的同輩，每一個名字都像一根刺，刺在其血蹟斑斑的心上。至於她的病更豈止一根刺？又豈止

求了三次？但她表示若這根刺能令她更謙卑柔和，能令她更貼近那些需要貼近的人，清涼那些

需要清涼的人，那麼，「就讓我順服，納刺於身，納刺於心，即使心房碎裂、流血死亡，也讓我

無悔無怨，歡喜甘願。」。 

1. 為甚麼杏林子面對生命中的「刺」仍抱不屈不撓的積極態度？ 

  

  

2. 甚麼是您生命中的「刺」？神如何幫助了您？ 

  

  

查經 

1. 神秘的屬靈經歷(v.1-5) 

1.1 在 v.1 上，既說自誇無益，為何保羅還是不得不誇口？ 

原因有三：一、自誇/誇口是愚蠢人的行徑，保羅繼續扮演愚蠢人，以諷刺哥林多信徒

只能接納愚蠢人(十一 19-20)；二、那些假使徒也誇口，保羅被逼也要以誇口還擊了(十

一 18, 十二 11)；三、保羅在下文所述的是一個不得不談的重要課題。   

1.2 在 v.1 下，保羅提到一個甚麼課題？ 

異象和啟示，是主所賜的，因此是真實、正面的。  

1.3 何謂異象和啟示？ 

異象(vision)是神要人看到的景象，啟示(revelation)是神讓人認識自己的行動。異象是啟

示的一種，故在 v.7 只涵蓋性地用「啟示」一詞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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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4 保羅經歷過甚麼異象和啟示？(參徒九 3-6, 十六 9-10, 十八 9-10, 廿二 17-21, 廿三 11, 

加一 12, 二 1) 

⧫ 大馬色路上的啟示(徒九 3-6)  

⧫ 馬其頓人的異象(徒十六 9-10)  

⧫ 放膽宣講的異象(徒十八 9-10, 廿三 11)  

⧫ 奉召向外邦人傳道的異象(徒廿二 17-21)  

⧫ 耶穌基督對福音的啟示(加一 12)  

⧫ 上耶路撒冷的啟示(加二 1)  

(在 v.1，「異象」和「啟示」兩字都是眾數。) 

1.5 在 v.2-3，保羅提到他曾經歷甚麼異象和啟示？ 

他在 14年前曾被提到第三層天，他是連同身體被提或是脫離了身體被提，他也不知道， 

這是一個神秘的屬靈經歷。  

(有說第三層天屬最高的一層，故現代中文譯本譯為「天上最高的一層」。) 

1.6 保羅為何以第三身描述這次經歷？ 

雖然這次啟示很高深，在旁人眼中很值得誇耀，但保羅骨子裡並不想以此誇口，故以

第三身描述，好像要將兩種心態區分。  

1.7 保羅在樂園裡有何經歷？ 

聽見隱秘的言語，是人不准說的。  

(「隱秘」解「不能言說的」[inexpressible, unspeakable]；「不可」解「不合法」[unlawful]，

即「不准」的意思。) 

1.8 這經歷有何意義？ 

所聽到的既不能言說，也不准說，因此並不造就別人，保羅這次經歷是純個人的屬靈

經歷。  

1.9 按 v.5，保羅對這次經歷有甚麼評價？ 

可以誇口，卻並不值得誇口。若真的要誇口，就只誇自己的軟弱好了。(參十一 30)  

1.10 保羅為何要在此提及他這次神秘的屬靈經歷？ 

可能那些假使徒是重視這類屬靈經歷的「屬靈派」，亦可能哥林多教會也看重這類經歷，

保羅想指出他比那些「超級使徒」更「超級」，但他輕看這些，他更看重自己的軟弱。 

1.11 您在事奉上曾否經歷一些輝煌、很有果效的時刻？它們對您有何意義？ 

  

1.12 保羅的心態對您有何啟廸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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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兩種危機(v.6-8) 

2.1 按 v.6 上，保羅如何重申他對這些屬靈經歷的評價？ 

即使誇口也不算狂，但他卻絕口不談。保羅並不否定這次經歷的真實性(substance)，卻

否定其意義(significance)。保羅想強調異象和啟示的經歷並不足以證明一個人是真使徒，

反而神的能力的彰顯才是焦點之所在。  

2.2 這樂園裡的經歷，可能產生兩種危機，第一種危機是甚麼？(v.6 下) 

別人把保羅看得太高了，過於從保羅身上所看見的(生命的榜樣)和所聽見的(真理的教

導)。  

2.3 第二種危機又是甚麼？(v.7 上) 

高抬自己(自高)  

2.4 針對免得自高，神容許甚麼事發生？(v.7 下) 

有一根刺加在保羅身上，這根刺是撒但用來折磨保羅的。  

2.5 這根刺是指甚麼？ 

可能指一種疾病(在身上)，也可能指屬靈的攻擊(從撒但而來)，也可能指其它某種苦難。 

(「身上」即「肉體」) 

2.6 面對這根刺，保羅曾如何回應？ 

三次求主使這根刺離開他。  

2.7 神答應了保羅的祈求嗎？ 

應該沒有  

2.8 關於禱告，您學到甚麼功課？ 

禱告不一定蒙應允，但神通常有回應，而且這回應對祈禱者來說是最好、最有幫助的。 

  

2.9 在信仰路上，有沒有甚麼事令人把您看得過高，又或會令您自高？ 

  

  

2.10 您認為應該以甚麼心態看待這些事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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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人的無能顯出神的大能(v.9-10) 

3.1 對於保羅三次求神挪開那根刺，神如何回應？ 

神的恩典夠用，神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。  

(v.9 的「說」字是完成式動詞，表示過去的說話至今有效。) 

3.2 保羅明白了「恩典夠用」這道理之後，他的心態有何轉變？ 

他更喜歡誇耀自己的軟弱，以各種苦難為可喜樂之事，因軟弱苦難能彰顯基督的能力。 

3.3 在 v.10，保羅的軟弱、凌辱、艱難、迫害、困苦是指甚麼事？ 

很可能是指十一 24-29所述的苦難。  

3.4 面對軟弱苦難，保羅的體驗是「我甚麼時候軟弱，甚麼時候就剛強了」，為何如此？ 

在人的軟弱上神的能力會彰顯，使人變得剛強，這純粹是神的恩典。  

3.5 總結本段(v.1-10)，您學到甚麼功課？ 

有人說本段是一個沒有啟示內容的啟示，教導我們屬靈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中體驗，

人的無能是經歷神的大能的起點，我們要深信神的恩典夠用。  


